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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土岭镇修建民宿木兰客栈项目

的批复

黄土岭镇政府：

2019年7月19日，你镇向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的关于黄土岭镇修建民宿木兰客栈项目的请示报告（黄镇政发【2019】68号），经9月18日政府常务会暨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议定原则上批准同意。望黄土岭镇获批之后自行完善专家论证会建议。

黄土岭镇修建民宿木兰客栈项目：该项目位于黄土岭镇七一村，该村旅游资源丰富，具备修建客栈的有利条件。黄土岭镇投入扶贫发展资金40万元，建设4个客栈，每个客栈面积为40平方米左右，房屋结构为组装式可移动房屋，计划每个客栈价格10万元左右，建设地点在七一村木兰庄园。该项目建成后，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采取承包、合作的经营模式，村集体获得的利润按照投资金额8%进行计算，预计收益3.2万元，可带动全村102户贫困户，预计每户每年可收益310元左右，实现七一村产业全覆盖。

项目建设前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项目实施方案，并将有关协议、正规预算、实施主体经营情况和有关执照、村民代表会议记录、镇党委会议记录、公开公示等相关材料一并报市扶贫办。黄土岭镇党委政府统一组织实施，资金和账目由镇政府经管站监管。要发挥镇纪委、人大监管职能，确保资金发挥作用，使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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